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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合 國 

安 全 種 事 

正 式 紀 

第三年 第一一八號 

第三百六十七次會議 

一 九 四 八 年 十 月 十 九 B 星 期 二 千 前 十 時 三 十 分 在 巴 夏 幽 S 舉 行 

主席 Mr Warren R AUSTIN (美利堅合 

衆國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亞 

鳥克蘭蘇維埃ffifc會主義共相國、蘇維埃it會 

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 

一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S/Agenda 367) 

― 通 過 議 事 日 稃 。 

二 通過議事日程 

議 亊 3 程 通 遏 

三 繼 續 f t 論 巴 勒 斯 坦 間 題 

經 王 席 邀 請 埃 及 代 表 M a h m o u d Bey 

Favuzi ^巴烯代表Mr Fouad Ammoun yjt,色 

列81時玫厨代表vW»" Aubrey Eban及聯合囫 

巴 勒 斯 坦 代 理 調 解 專 员 M r Ralph Bunche « 

主 席 可 否 請 助 理 秘 書 長 將 荬 前 之 文 件 

加 jyiS明7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J iÈ書長）與此次會«議事日程有鬮之文件如 

文件S / 1 0 3 8。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 

埃及外交部長爲據報猶太軍隊破壤休戰事致 

文 件 S / 1 0 4 l 。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

埃 及 外 交 部 長 爲 據 報 猶 太 軍 隊 破 壌 休 戰 事 

來電 

文件S/1042 ̶ 九 四 八 年 十 月 卜 八 日 

巴勒斯坦代理調解專員就Negeb撩勢向铋書 

文件 S / 1 0 4 3 。 一九四八年卜月十八日 

jy色列臨時政府代表爲據報埃及軍隊破壞休 

此外尙有中國及英聯王國代表所提關於 

巴 勒 斯 坦 問 題 之 决 議 案 草 案 一 件 （ 文 件 S / 

1032)該案係由中英代表於一九四八年十月 

十 四 日 安 全 理 事 會 舉 行 會 議 m 三 六 五 次 會 

議 ] 時 提 出 尙 待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定 。 

主 席 茲 請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M r Bunche作 

— 陳 述 。 除 非 有 人 特 剁 請 求 吾 人 將 不 用 連 

傳譯而用卽時傅譯 

Mr BUNCHE (聯合國巴勒斯坦代理調解 

專員）過去三日内Negeb境內戰事激？？余 

； é 不 得 已 籲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加 " 制 止 深 感 歉 

仄 

吾 入 在 巴 勒 斯 坦 監 督 休 戰 所 邁 循 之 方 

式 向 係 鑤 盡 一 切 辦 法 解 决 爭 端 非 莴 小 

镀巳，不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呼灝。 

" 目 前 之 事 件 而 論 ， 戰 W 之 ? y 範 園 之 

廣,顯非兩次休戰期間内任何戰役所能及。吾 

人兩次向雙方接洽無條件停止攻璣 次 

由 監 督 休 戰 之 參 長 出 面 一 次 由 本 人 出 面 

——均鲜實效因菩人之1*籲除非當事甓方 

無 條 件 接 受 决 無 作 用 也 。 



諸 理 事 案 前 文 件 S / 1 0 4 2 内 載 有 本 人 之 

報 吿 書 據 其 中 第 七 段 所 述 雙 方 對 參 長 

所螢停Jfc攻襲命令之答覆J%附有種種限制 

幾 使 ^ 命 令 失 去 意 義 。 

本 人 所 發 暫 時 無 條 件 停 止 攻 襲 之 籲 

(見本人報吿書第八段）已爲埃及政府接《 

其 堠 一 條 件 爲 W 色 列 : r 須 予 w 接 受 。 埃 及 

接 受 哼 顳 之 通 知 係 該 報 吿 * 發 出 後 收 到 。 

埃 及 政 府 同 , 解 决 爭 端 之 談 判 應 在 開 羅 及 

特 拉 維 夫 同 時 舉 行 W 色 列 之 答 覆 則 無 異 拒 

絕 囚 其 雖 願 談 判 但 將 停 止 攻 I I 之 請 求 完 

全置之不顧也。该項答覆經海法聯会國休戰 

監 督 總 部 昨 夜 收 到 內 容 如 下 

" j y 色列政府準備與埃及代表於任何時 

間在任何商定地點會晤 j y和平方法解决A s ! 

色列與埃及在Negeb所遭遇之困雜。如承將 

此 答 覆 榑 達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則 不 勝 咸 荷 。 

(簽名）Reven SHILOAH" 

巴 勒 斯 坦 沐 戰 之 某 本 原 則 在 防 止 當 事 

任 何 一 方 因 休 戰 之 實 施 及 監 督 獲 得 軍 奉 利 

益 。 欲 求 此 原 則 之 公 平 實 施 刖 對 雙 方 之 軍 

事 活 動 須 加 W 若 干 限 制 而 予 從 事 休 戰 監 

督丁作之聯合國人員W較大限度之行動及視 

察 自 由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之 職 務 非 僅 在 將 已 

發生或正&進行之破壊休戰谤事具報並設法 

制 止 而 已 其 尤 耍 者 在 《 監 督 人 員 之 身 份 隨 

時 注 f 事先預防也。 

聯 会 國 觀 察 員 之 職 務 旣 如 上 述 倘 欲 爭 

孀 雙 方 對 之 表 示 好 感 自 小 免 過 存 奢 望 現 

雙 方 正 從 事 殊 死 之 酣 鬭 遇 有 任 何 機 會 能 鞏 

衞 其 重 大 利 益 時 自 不 肯 輕 易 放 過 。 就 此 次 

爭 端 及 與 其 有 聯 帶 闢 係 之 休 戰 監 督 而 論 殊 

無 絕 對 之 是 非 可 言 可 得 而 言 者 卽 雙 方 均 

小 免 利 用 強 制 執 行 之 休 戰 爲 工 具 W 求 戰 勝 

耳。 

余於昨日下午傍暮之際起草報吿書後 

又 接 镀 休 戰 監 督 總 部 消 § 稱 聯 合 國 駐 特 拉 

維夫（Tel A v i v )之級觀察員於十月十：£日 

接 到 猶 太 陸 軍 總 部 一 電 如 下 
"午前離Karat iyeh之我方讓運隊被翳 

卡車兩輔5^燬。其餘折rBj。噴火機六架攻擊 

D o r o t 附 我 方 之 交 通 線 及 N e g e b 北 部 之 居 

留 展 。 " 

駐 特 拉 維 夫 之 高 极 觀 察 員 並 稱 渠 事 先 

並不知猶方有派遺讒運隊之意 

據監督休戰之參3£長於十月十八日遞送 

之 每 日 工 作 報 吿 稱 昨 日 N e g e b 境 內 並 無 激 

戰 事 但 G a z a 仍 铍 礮 森 前 晚 並 被 重 砲 及 

步兵森擊，猶方對G a z a » Raffa及El Majdal 

仍耱耱空璣中。 

本人並已據報聯合國觀察員知悉該區内 

街突發生 J W前休戰界線之所在對該線南方 

之陣地位置方有所知 I t情報欠詳耳。因此 

一 俟 戰 鬭 停 止 聯 合 國 監 督 人 員 卽 能 確 定 戰 

鬭前筻方之陣地，使雙方不致因此次戰鬭而 

镀得優勢。 jy色列嗨時政府担絕執行中央休 

戰監督委員會第十1:號决議規定由聯â "國管 

理Negeb居留 IS之3：1̶節業經本人在報 

吿書第十二段提請注會。本人擬對此事略加 

圃述。此項伊應Negeb境內二十五猶太居留 

區 之 問 題 因 供 應 路 線 爲 埃 軍 陣 地 隔 斷 故 

在 兩 次 休 戰 期 間 均 感 棘 手 在 第 一 次 休 戰 

期 內 曾 因 N e g e b 境 內 控 制 十 字 路 口 之 埃 及 

軍 隊 拒 絕 聯 合 國 人 員 逮 送 之 給 養 逮 運 隊 通 

過 醸 成 嚴 重 事 端 。 

後以已故調解專員Count Bemadotte立 

場 堅 定 始 免 危 險 。 渠 認 爲 埃 方 如 企 圖 藉 休 

戰 之 掩 護 兵 不 血 刃 斷 絕 猶 太 居 留 區 之 糧 

食 伊 拾 卽 顯 係 直 接 利 用 休 戰 之 執 行 獲 取 

軍 事 利 益 與 休 戰 規 定 之 文 字 與 精 神 均 相 背 

馳。 

。Negeb境內各居留區有權由聯合國監督 

f « 之 護 運 隊 輸 送 拾 養 與 耶 路 撒 冷 之 有 權 由 

蘐 運 隊 伊 鹰 情 形 f f 復 相 同 。 是 項 權 力 向 爲 

聯0»國休戰監督機構所維讒。中央休戰監督 

委員會所JW於調解專員核准第十二號决議後 

卽 將 ^ 决 ^ 發 出 者 卽 在 求 j y 和 平 方 法 解 决 

各^居留區之伊應問題。 

然 此 項 决 議 方 承 認 未 經 監 督 常 於 夜 

間 飛 向 猶 人 居 留 區 之 筌 運 隊 如 在 所 載 貨 物 

内 雜 有 武 器 或 其 他 軍 用 品 自 不 免 使 猶 方 镀 

得軍事上之利益。IP使第十二號决議並不存 

在 ， 根 據 休 戰 條 款 此 種 空 運 隊 仍 應 受 休 戰 

監督人員之檢査也。然是項檢査迄未得實行e 

倘 jy色列當局願停止空運或將其置於聯 

合 國 監 督 之 下 埃 人 是 否 卽 定 然 准 許 猶 方 陸 

上 議 運 隊 ； i 過 本 人 無 從 斷 言 。 

休戰委員會之第十一號决議認可猶軍有 

在Negeb境內爭持未决之Hatta及Karatiyeh 

村 駐 留 之 權 埃 方 對 此 表 示 不 满 且 認 爲 第 

十一及第十二兩項决議有連帶鬭係。但有一 

點 本 人 當 可 斷 言 倘 使 W 色 列 當 局 能 接 受 

有 關 空 運 隊 之 條 件 則 休 戰 監 督 人 員 已 效 法 

旨 次 休 戰 時 之 成 就 竭 盡 力 量 使 陸 上 讒 運 隊 

^ j y 通 過 。 此 而 無 效 則 ^ 問 題 當 & 呈 報 安 

全 理 事 會 核 辦 。 總 之 就 J W 色 列 當 局 言 採 

取 此 種 途 徑 實 毫 無 冒 險 之 處 因 卽 使 其 陸 

上護運隊不能通逷榘等自仍可耱績空運。本 

人 之 所 J W 着 重 此 點 者 因 最 戰 事 或 可 因 採 

取是項多驟而避免也。 



週內自由進入><egeb境內猶方陣地此次戰 

事 卽 小 致 發 生 但 絕 對 相 信 如 觀 察 員 在 ^ 區 

內 未 受 阻 徺 則 狨 事 演 成 目 前 規 模 之 可 能 

大爲滅/J 

jy色列當局於企園令其護運隊不經監督 

強 行 通 ^ 時 蓋 已 逆 料 將 遭 遇 堅 強 之 抵 抗 觀 

乎護運隊肇事ffi=-中與陸上攻擊部隊到:a之 

卽 足 爲 佐 證 猶 方 旣 明 知 將 肇 事 事 端 

且 已 妥 霉 鹰 行 之 方 則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之 被 阻 

於 ^ 區 事 先 未 接 猶 方 企 圖 令 讒 運 隊 通 過 之 

訊 & 直 待 ^ 隊 已 在 中 方 接 通 知 種 種 谤 形 

自更分人大惑不解也。 

綜 言 之 本 人 希 望 各 方 了 解 吾 人 受 理 

是項問題全係y甓方^!守休戰條款爲限。如 

尙 有 其 他 重 耍 事 項 須 加 考 廬 卽 不 在 休 戰 監 

督 機 構 權 限 J W 內 ^ 機 構 之 唯 一 任 務 僅 在 

保 持 軍 事 現 狀 不 分 任 何 一 方 镀 得 利 益 。 

Mr 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) 關 於 

代理調解專員十月十八日報吿《所論及之問 

題 及 渠 適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陳 述 之 各 節 本 人 茲 

奉命向安全理事會表達埃及政府對過去數曰 

內Negeb境內所發生之事件深具鬮切之盲。 

各 3 事 件 之 所 W 嚴 重 非 僅 在 其 本 身 力 

在其爲更嚴重之基本問題之徵象。代理調解 

專員適已就當前局勢之嚴重谤形作簡短而明 

暢 之 陳 述 。 如 谤 勢 並 不 嚴 重 渠 决 不 致 請 求 

安 全 理 事 會 召 開 緊 急 會 議 故 此 點 已 無 置 辯 

之餘地 

本 人 僅 擬 在 今 日 之 辯 論 過 稃 中 指 出 護 

運隊與給茭進入Negeb境內各居留區之問題 

至 繭 重 要 。 此 事 如 不 經 適 當 之 監 督 則 當 事 

— 方 可 镀 巨 大 利 益 因 而 毀 壤 休 戰 之 全 部 結 

構 。 如 猶 方 小 願 接 受 監 督 條 件 划 不 能 望 埃 

及長官坐視猶方護運隊之通過而不加禁阻 

各 居 留 地 原 已 無 異 於 猶 方 之 砌 堡 倘 此 而 可 

行 則 致 成 爲 發 動 攻 勢 之 據 點 。 如 此 而 可 

^ 則 N e g e b 境 内 之 整 個 埃 軍 陣 地 勢 將 陷 入 

危險。是與休戰條件又不相容矣。 

吾人認爲目前所發生之事件適非偶然 

非 一 時 之 禍 害 而 係 蓄 意 獵 取 政 治 軍 事 利 

益早經决定之攻勢。本人願稍事等待 J !?^聽 

取各方言論後再作補充。但於結束本人陳述 

j y 前 尙 有 一 語 卽 埃 及 盼 安 全 理 事 會 履 行 其 

本身之責任是也。 

Mr EBAN ( jy色列臨時政府）如安全理 

事會欲採取有效行動JW恢復Negeb境內之和 

平刖首須完全明瞭事實之眞相。無論何方， 

對 目 前 N e g e b 境 内 戰 事 係 因 未 遵 守 文 件 S / 

W 4 2 號 M r B u n c h e 報吿書附件所載之,十 

二 號 决 遘 而 起 一 節 鹰 無 疑 問 。 如 此 决 議 經 

予 遒 守 則 埃 軍 肆 無 ê 憚 藉 休 戰 之 掩 遂 而 封 

m N e g e b 之 f t 事卽华從發生渠等一方面利 

用 八 月 十 九 日 之 决 議 案 巧 爲 掩 飾 一 面 對 監 

督 休 戰 人 員 之 庸 弱 無 能 引 j y 爲 幸 因 後 者 

經十六星期之久猶未能令當事一方對其所作 

裁定提出答復也。Mr Bunche之報吿嗇雖曾 

指 出 第 十 二 號 決 議 關 係 之 重 大 S i i ^ 决 議 乃 

戰 事 之 ^ 因 ： r 爲 停 戰 之 鬮 鍵 。 然 全 部 報 吿 

書係 JW第九段所述未經證實之論點爲根據 

；！雙方均拒絕接受此决議因之對拒不接受 

之後果自應負責云云 

吾人今晨又開此種言論。本人相信此種 

流言乃第一次提出： r每其爲最後之一次此 

說 實 屬 子 虛 因 j y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九 月 三 十 

日 jy—二四號函通知調解專員代表Dr Paul 

M o h n 時 已 j y * 面 證 實 無 條 件 接 受 第 十 二 

號 决 議 矣 。 ^ 函 内 容 如 下 

" D r Mohn閣下 

"茲請參閱已故Count Bemadotte於九月 

十五日自Rhodes致Mr Shertok之公函。該 

函內容爲中央休戰監督委員會所通過並經調 

解 專 員 核 准 决 議 兩 項 （ 第 " 號 及 第 十 二 

號）o 

" 鬮 第 十 ： r 號 决 議 ( E l Faluja區內之給 

苍讓運隊事）本人茲奉外变部部長之命通知 

閣 下 " 色 列 酶 時 政 府 已 循 調 解 專 員 之 請 求 

訓 分 軍 奉 當 局 與 聯 合 國 軍 事 觀 察 員 合 作 實 

施該决議。 

(簽名）Walter LYTAN 

Director-General 

"附啓埃及政府是否 JT已接受委員會 

此 項 决 議 溏 卽 儘 速 見 俾 便 轉 隹 我 

方 軍 事 當 局 不 勝 銘 威 。 " 

此猶係九月三"t日之事。遠在^日JW前 

並 自 該 日 W 後 《 色 列 政 府 會 屢 次 設 法 求 镀 

埃及政府接受决議之表亍 

經 j ! f ^ A 月三十日十月八日復於十月十 

四 日 就 對 方 耱 耱 拒 小 ^ 行 事 提 請 注 f 並明 

白 表 矛 ^ 决 議 如 镀 接 受 則 實 施 當 無 間 題 此 

— 厳 重 問 題 當 可 平 解 决 事 實 旣 翳 如 此 乃 

吾人竟發現案前之文件將亞猶雙力對第十二 

號 决 議 之 答 覆 等 量 齊 觀 認 爲 均 係 否 定 曷 勝 

詠異。因猶方JW口頭方式及九月三十日書面 

接 受 ^ 决 議 案 時 係 全 部 接 受 並 未 W 有 任 何 

保留條件也。然Mr Bunche於第十二段內稱 

[S/1042] 



"第十二號决讒所W未能實施 JW色列臨 

時政府之拒絕接受該决議有翻管制Negeb居 

萤 區 芬 運 問 題 之 部 份 應 負 大 部 責 任 。 因 此 

重 要 之 先 决 條 件 倘 得 履 行 划 埃 方 認 爲 合 法 

之反對意見，當巳不復存在矣。" 

j y色列政府並未拒絕接受^决議之任何 

部份，連同管制Negeb空運一事在內。埃方 

—切合法要求已由猶方九月三十日第一二四 

號公函不附保留條件接受整個决議之舉予 jy 

満足。Dr Bunche稱觀察人員從未能通知埃 

及 當 局 謂 是 項 條 件 業 已 履 行 。 然 W 色 列 旣 

已JW Cl頭及書面接受第"F 二 號 决 議 何 《 渠 

等尙小能通知乎' 

re】搠此間題之背景實遠在九月與十月之 

前。破壊休戰倩事之一再發生，影響政治、軍 

事、經濟及ù理各方面者至深且遠除非吾人 

對 其 中 經 過 有 明 晰 之 認 識 則 目 前 之 事 態 殊 

難索解。此種史料之第一部巳見一九四八年 

十月五日文件S/1025內轉載之繭解專員丸月 

十 六 日 報 吿 » 茲 引 述 ^ 報 吿 書 內 與 此 有 繭 

之第三十七段全文如下 

" 又 一 破 壞 休 戰 之 情 形 爲 埃 軍 不 准 赴 

N e g e b 糟 太 居 留 區 之 救 濟 讒 運 隊 過 。 若 干 

居 留 區 於 休 戰 尙 未 開 始 戰 事 仍 在 進 行 之 際 

& 幾 被 埃 及 軍 隊 包 圑 除 空 運 外 救 濟 及 給 

養 來 源 已 斷 當 畤 因 如 不 准 輸 送 食 品 及 其 他 

重要供應品之救濟護運隊前往Negeb之猶人 

居 留 區 划 猶 人 將 蒙 軍 事 上 之 不 利 故 决 定 

Ê送之運 

觀察員提出交涉埃軍仍 J ! f^六月二十五日將 

N e g b a 附 近 之 讓 運 隊 截 囘 埃 及 噴 火 機 兩 架 

並向乘坐Auster機之聯合國觀察員射擊。本 

人曾Ai文件S/856 S/856/Add 1 S/856/Add 

2 及 S / 8 6 2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報 吿 此 事 。 後 兩 文 

件指出該事件已圓満解决首批讒運隊已:&^ 

七 月 一 日 穿 越 埃 軍 陣 線 。 然 於 七 月 五 日 由 

聯合國人員讒送之逮運隊又在KfarDarom附 

近被亜拉伯非正規部隊所阻而折 J I 。指揮^ 

非 正 規 部 隊 之 埃 及 軍 官 態 度 頗 佳 亦 具 合 作 

精 祌 但 其 部 下 則 拒 不 聽 命 。 同 日 G a z a 區 

內之垵軍指揮官通知聯合國南部觀察員稱 

在 未 接 镀 埃 及 政 府 之 新 訓 令 前 護 運 隊 不 

得再住Negeb之猶太居留區。故在未能另探 

行 動 y 前 休 戰 卽 已 吿 終 矣 。 " 

理事會當知^報吿所示係埃及一方應負 

破壊休戰之全部責任。 

調 解 專 員 之 裁 定 謂 猶 方 讓 運 隊 應 准 

予 通 通 然 埃 人 則 拒 小 承 允 。 讕 解 專 員 * ^ ^ 

月二十五日致安全理事會之報吿（S/8 5 6)曾 

稱 

"設藉口休戰"一請注 f此語一"設 

藉口休戰使Negeb境內之猶太居留區絕糧達 

四週而埃方又不受正常戰事行動之損失，朋 

對埃方顳係一種軍事利益而衡猶人則係一種 

損 失 此 與 休 戰 規 定 之 文 字 與 精 砷 俱 相 違 

背。" 

因 之 第 二 次 休 戰 開 始 之 際 節 已 有 一 

項 違 反 休 戰 情 事 進 行 達 四 屋 期 之 久 未 加 補 

救而造成調解專員所承認之埃方軍事優勢。 

當 時 情 勢 如 是 絕 望 甚 至 調 解 專 員 參 a : 耱 部 

之Colonel Bonde方准許以色列部隊執行其 

所願採取之一;^措施,包括軍事行動在內 JW 

便其謹運睐自'由通通。但猶方並未接鈉此項 

盲見。現容吾人檢計此次休戰於七月十八日 

開始後之進行倩形。 

在 ^ 時 期 之 第 一 邁 内 埃 及 部 隊 在 K a r a -

tiyeh 南方沿 Majdal-Faluja 公 路 佔 領 陣 地 

其S的在切斷 Jy色列Negeb與北方之一切連 

辂。亞拉伯部隊前此從未能佔領W色列所轄 

之 N e g e b 但 此 次 破 壊 休 戰 情 形 使 渠 等 幾 於 

不費吹灰之力置猶方來往交通於其礮火射稃 

之內。此事當然構成猶太另一控訴之根據且 

大 有 招 致 防 锲 性 之 反 擊 之 可 能 使 猶 人 對 亞 

方自西徂東之讒運隊加 jy同樣之阻截。但當 

時 jy色列政府相信聯0"國定將依Bp六月二十 

五日讕解專員之决定採取有效行勖，使護運 

隊 得 《 J S 行 無 阻 。 自 今 日 觀 之 此 種 信 含 自 

未免幼稚可笑也。制裁之論當然3r無人提及。 

談 , J 雖 羝 耱 進 行 而 封 鎗 狀 態 復 延 耱 四 週 之 

久。 

亍 j y 色 列 之 處 境 已 因 護 運 隊 镀 阻 四 週 而 大 

受損害彼時此種阻截倚桌巳持耱八週之久， 

其需要休戰委員會採取行動之骨^，又奚待 

s 0 

當時JW色列部隊爲免便Negeb與i^t色列 

隔 絕 致 其 居 民 漸 行 餓 斃 ， 遂 採 取 僅 有 之 辦 

法開始 Jdl3：運接濟其最低限度之需求。最 

後 聯 合 國 讕 解 專 員 之 參 長 G e n e r a l Lund-

s t r o e m , 始 於 八 月 十 八 日 發 表 决 議 宣 怖 ^ 

得鞴流自由便用Kara t iyeh之十字路各六^ 

時 互 不 相 搔 。 

當 時 各 方 均 了 解 設 此 决 議 能 予 遵 守 , 則 

根本無$運之需耍。但^决議並未被遵守，甚 

辛其原則亦未經埃及政府接受。Mr Bunche 

之報吿書内第十二段卽仍載稱埃政疳認爲^ 

决 議 有 矛 盾 之 處 故 仍 不 接 受 其 原 則 等 語 。 

四 



八月十八日决議螢表後伟苒又餍四週 

仍 無 結 果 而 埃 及 之 軍 事 優 勢 則 任 其 螢 揚 墦 

長 。 九 月 十 四 日 中 央 休 戰 委 員 會 批 准 G e n -

eral Lundstroera 之决議。調解専員本人則於 

九月十五日加《批准。嗣後與埃政府舉行談 

判多次。《色列政府一再詢問埃及政府之答 

覆已否收到。如此遷延又達四週。吾人經常 

接镀; i知謂Sef ior k a r a t e 曾 屢 請 埃 及 首 相 

及 埃 及 政 府 答 覆 但 迄 無 結 果 。 

封鎖狀態依然存在。W色列政府JW爲埃 

方 所 未 明 白 接 受 調 解 專 員 之 决 議 者 或 係 

威 信 所 閼 而 對 此 决 饞 之 實 際 執 行 或 可 予 默 

認。故於十月十五日經予Genera l Riley適 

當 通 知 後 遽 運 隊 車 輛 十 六 部 遂 於 其 有 權 啓 

稃 之 時 出 發 循 其 有 權 A 過 之 路 線 進 行 向 

其 有 權 抵 達 之 地 點 前 進 然 S 隊 仍 遭 受 锰 烈 

而 有 訐 劃 之 攻 癍 。 在 此 階 段 如 尙 欲 仰 賴 聯 

合 國 使 埃 方 遵 守 第 十 二 號 决 議 誠 未 免 好 義 

而愚矣。 

— 切 決 纔 案 及 裁 定 對 當 事 墼 方 ; Z W W 

有 拘 束 力 者 均 係 W 監 督 体 戰 機 構 力 能 補 救 

硖 壊 休 戰 情 事 之 後 果 且 力 能 執 行 其 職 責 Z 

假 定 爲 依 據 。 但 在 此 撩 形 下 此 種 假 定 龙 無 

存在之可能。 jy色列政府全部接受第十二號 

决 議 而 埃 及 政 府 全 部 拒 絕 之 事 實 因 " 色 列 

覆 D r M o h n 公 函 未 經 載 入 報 吿 遂 致 隱 而 

不 彰 。 因 之 吾 人 ^ 由 ^ 報 吿 書 第 十 段 镀 得 一 

種不正確之印象 J W爲僵局係由雙方之不合 

理 行 動 所 造 成 。 對 所 謂 W 色 列 之 兩 項 小 

合理行動加 j y檢計。本人現引述Mr Bunche 

報 吿 書 之 第 十 段 色 列 酶 時 政 府 拒 絕 停 止 

^ 運 非俟埃人准許睦上護運隊通過時不 

ifco" 

然此項拒絕乃全然符合自然定律及第十 

二號决邋之舉。試問何處曾有明文規&謂猶 

證 J W前停止給養之供應？實則猶方所應爲 

者，正應與此相反。自六月二十五日而後埃 

人 卽 負 有 准 許 使 用 陸 路 之 賫 此 言 係 一 種 無 

條件之責任。凡有謂埃人切斷睦上運输期間 

" 色 列 亦 應 切 斷 其 ^ 運 者 卽 使 祇 爲 一 種 表 

示 亦 不 蕾 一 羝 判 决 書 贊 同 N e g e b 居 民 饿 

斃也。此1 f t實翳完全缺乏客觀精神之論凡 

有 意 此 刻 斷 絕 N e g e b 之 連 絡 置 大 會 去 歲 

十 一 月 之 决 定 於 不 顧 之 人 ， 對 維 持 猶 方 與 

N e g e b 之 交 通 一 節 = 3 " 已 不 易 安 , t 從 事 亦 

未可知。 

繭於此事吾人最引 J W爲铖者，乃各種 

有 繭 N e g e b 政 治 提 案 之 完 全 一 致 及 各 方 對 

猶方不惜任何犠牲維持Negeb公路開放之顳 

然缺乏同愔。但各方對另一方面之倚形方不 

可 不 有 透 徹 之 了 解 。 y 色 列 認 i l 該 部 份 Z 

Negeb乃其合法承襲疆域中最重耍之一部 

其 不 能 任 他 人 休 戰 筲 藉 口 "將Negeb勒索 

而 去 蓋 誠 如 調 解 專 員 所 言 實 屬 完 全 合 乎 

自然之事。 

報吿畲内對JW色列指揮官担絕聯合國鹳 

瘵員進人其所轄飛機場一事頗多批評。然容 

吾人衡所稱《色列官方對觀瘵員所持小合理 

態 度 之 說 作 稍 遙 一 唐 之 觀 察 。 D r Bunche 

本人於其報吿書第十七段內卽曾^明此種態 

度，茲引述如下 

" j y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長 時 間 躭 擱 W 後 提 

出 一 冗 長 之 埃 及 飛 機 場 名 單 堅 持 在 聯 â " 國 

觀察員未派駐各該飛機場 jy前小得進入 jy色 

列之飛機場。" 

此 係 小 理 之 態 度 乎 ？ W色列政府所擬 

議者乃管制之實施及分se方面之平等互惠原 

則。其提議謂觀察員倘須駐在猶方飛機場則 

îT應監繭 s方飛機場。此能係不講理之強 

硬態度乎？ 

本人相信所言已足表明吾人何JH認安全 

理事會並未由案前報吿書內對目前僵局之根 

源或由來接得充分或准確之撩報。埃及旣箪 

獨違抗業有成議且經J W色列政府未加保留而 

接 受 之 裁 定 刖 報 吿 書 倘 屬 眞 實 勢 須 將 此 

種 情 形 加 敍 述 。 埃 方 此 種 舉 動 乃 雙 重 違 反 

裁 定 之 行 爲 蓋 埃 軍 非 但 不 令 © 方 * ^ 規 定 

間 內 使 用 公 路 且 於 ^ 時 間 內 將 公 路 自 行 佔 

用也。 

此刻如有絕對之保證謂調解專員鬮於第 

十 二 號 决 議 之 裁 定 對 雙 方 均 有 拘 束 力 且 

鍵 方 均 將 : 守 則 愔 勢 當 可 立 卸 改 觀 。 請 問 

時％今日吾人能镀得此種保證否？ 

W色列政府業巳宣佈願立卽與埃及當局 

會 商 所 有 問 題 最 先 涉 及 之 事 項 自 當 爲 停 J h 

此外尙有該區之一般安定問題。吾人將 

擁 謹 下 述 原 則 卽 根 據 大 會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一 

月二十九日决議案1及調解專員於一九四八 

年六月二十五日"後所作之各項裁定，維持 

J W 色 列 ^ 部 重 要 領 士 之 自 由 交 通 應 係 無 可 

^ 難 之 權 利 是 也 。 

或 謂 j y 色 列 政 府 若 探 取 行 動 划 與 有 膶 

報復行爲之八月十丸日決議案[S/893]丁段, 

達。殊不知不採行動又與^决議案戊段相悸。 

見大會第二届會赠案一八一(二） < 

五 



調解專員前經裁定謂埃方所镀軍事與政治之 

利 益 係 由 非 法 " 破 壊 休 戰 " 而 來 今 距 裁 定 

提 出 時 又 巳 十 六 星 期 之 久 体 戰 監 督 人 員 旣 

無 能 覚 致 補 救 辦 法 倘 吾 人 又 不 探 行 動 豈 

非坐親埃方維持此種非法之利益乎？ 

大會將Negeb劃歸J W色列國版園卽^"有 

埃 方 根 本 無 權 進 入 ^ 地 之 f , 今 吾 人 竟 於 大 

會 採 取 是 項 行 動 十 一 個 月 後 螢 現 聯 合 國 各 

機 閼 內 尙 有 施 行 壓 力 強 色 列 放 鬆 其 對 

本 身 領 士 之 控 制 一 若 此 種 長 期 破 壊 休 戰 之 

舉 動 應 予 尊 重 者 然 此 誠 不 應 發 生 , 1 從 來 

不 應 有 之 事 也 。 但 願 各 方 擁 讒 並 接 受 調 解 

専員六月二十五日及九月卜五日翮於自由進 

入Negeb事所立各項原則，則此衝突事件當 

可迅速結束。代理調解專員主張雙方會商一 

事 H T 應 立 卽 舉 行 並 同 時 進 行 停 止 攻 螯 接 

受自由交通之原則。^原則原已镀讕解專員 

之 齄 可 但 " F 六 來 迄 遭 埃 方 蔑 視 不 理 H e 

吾人認爲此次戰事係因 jy色列接受目荊 

汆 涉 事 項 基 本 裁 定 之 第 十 二 號 决 饑 而 埃 及 

則 逕 行 拒 絕 有 W 致 之 安 全 理 事 會 倘 不 將 

此點載讅紀錄 jy糾: i t今日會議中所予人之印 

象 則 其 威 信 恐 將 大 受 影 饗 。 和 平 之 立 卽 恢 

卷 應 爲 各 方 之 共 同 0 標 其 實 現 有 賴 各 方 

——无其埃及當局一立卽鄺重聲明接受調 

解專員就交=1問題所作之基本裁定。 

Mr BUNCHE (聯合國巴勒斯 iB代理調解 

專 員 ） 本 人 無 會 對 此 事 多 事 計 論 然 爲 紀 釾 

無 訛 起 見 願 就 M r E b a n 適 所 作 陳 述 尤 W 

渠引述九月三十日Ai色列外交部之Mr Eytan 

致M r Mohn函件一節阚明數點。按Mr Eban 

前次爲此事致安全理事會之文件內並未提及 

此 函 。 ^ 函 日 期 爲 九 月 三 十 日 内 容 如 下 

"茲請參閱已故Count Bemadotte MB 

h五日自Rhodes致Mr S h e r t o k 之 公 函 。 ^ 

函內容爲中央休戰監督委員會所通遏並經調 

解專員核准之决議兩項（第十一號及第十二 

號） 

"關於第十二號决逢（El F a l u j a ® 內 之 拾 

養謹運隊事）本人茲奉外交部長之命通知閣 

下,J W色列臨時政府已循調解專員之P唷求訓 

令軍事當局與聯合國軍事觀麥員合作實施3 

决孅" 

此 類 函 件 之 重 要 & 乎 執 行 决 議 時 地 方 

當局所予監督休戰人員之合作稃度如何。本 

人 於 上 週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[ ^ 三 六 五 次 會 議 ] 所 

作 陳 述 中 曾 指 出 吾 人 最 大 困 難 之 一 乃 各 

政 府 之 决 策 及 協 議 每 甚 慷 人 f 然因地方當 

局 及 部 隊 軍 官 拒 不 ^ 行 遂 致 無 從 實 施 。 

此 事 之 經 蟲 原 委 如 次 九 月 十 七 日 卽 

Count Bemadotte遇剌之曰 因Negeb镜勢 

厳重 Mr M o h n奉C o u n t Bemadotte緊急 

命令催促開羅及特拉維夫雙方實施該重耍決 

議 並 曾 與 M r S h U l o a m 電話商談通諾時 

Mr M o h n 得悉非俟與亞拉伯國家商玎類 W 

辦 法 後 觀 麥 員 不 得 進 入 W 色 列 之 飛 機 場 。 

本人嗣於九月二十日在海法與Mr Shil-

l o a m t t 論 甚 久 方 曾 ï $ 及 此 問 題 本 人 曾 向 

& 指 陳 吾 人 所 W 難 與 埃 方 交 涉 此 事 者 因 第 

― 聯 合 國 小 能 派 員 駐 在 j y 色 列 飛 機 場 因 之 

無從確言聯合國觀察員是否能檢査赴Negeb 

之 冬 運 无 其 夜 間 飛 行 其 次 菩 人 不 敢 云 聯 

合國觀察員在^地之《色列區有絕對之行動 

自由。 

Mr ShiUoam ^次會商時吿稱渠已吿 

知 M r Mohn 以色列政府擬以亞拉伯國家 

飛 機 場 詳 單 一 份 交 行 休 戰 監 督 機 構 聯 合 

國 須 先 對 此 等 飛 機 場 實 行 監 察 而 後 以 色 

列 始 准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進 入 其 飛 機 場 渠 

箪 牽 涉 頗 廣 件 係 希 伯 來 文 當 時 尙 在 校 

譯中。Mr M o h n 最 後 收 到 ^ 單 時 又 逾 一 

M故距最初應允時約巳三週，该單內開列 

飛 機 場 約 二 ‧ & 處 本 人 勢 須 承 認 其 中 若 干 

吾人自身方未能在任何地圖上發現。 

十月五日本人在海法與休戰監督人員舉 

行 會 議 參 ; ^ 長 及 政 治 顴 問 M r Mohn均在 

場 本 人 特 別 誨 問 關 於 打 破 僵 局 一 層 是 否 

有 何 進 展 。 所 有 答 覆 皆 屬 一 致 食 謂 聯 合 國 

觀 察 員 在 ^ 區 之 活 動 愈 加 困 鞾 故 不 但 毫 無 

進 展 反 有 步 之 勢 。 關 於 此 點 本 人 願 提 出 

當 時 所 獲 涫 數 件 J W 見 吾 人 所 遭 遇 問 題 之 一 

斑。本人曾接镀海法總部十月十三日消&如 

下 

" 閽 於 觀 察 員 進 入 南 部 飭 線 事 代 表 

Brigadier Y a d m 之 " 色 列 聯 絡 官 於 十 月 十 一 

日吿駐特拉維夫（Tel Aviv)之聯合國高餒觀 

察 員 稱 " 色 列 國 防 軍 至 ' 》 須 先 接 镀 埃 及 對 

逮 運 K 事 之 満 意 答 覆 否 則 决 不 — — 渠 重 複 

不字——許可在南方設立監視站。 3聯絡官 

云上述答覆並將由Yadin J W 書面送達。" 

十月十二日本人又接镀涫&如下 

" " 色 列 耱 部 已 撒 涫 f 〗 此 之 諾 言 不 許 特 

拉維夫觀麥員常駐 G a z a 前鎳。現正候駐特 

拉 維 夫 高 級 軍 事 觀 察 員 之 詳 細 報 吿 再 行 定 

奪 。 " 

昨日——想係昨日——方卽十月十八日 

本人接镀自海法寄來休戰監督耱部收到之下 

開 最 近 文 件 內 稱 



" j y 色 列 拒 絕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w 任 何 理 由 

前往Gaza f J 線 " 

本人對各該文件之內容不擬多所凟陳 

僅欲一讀駐特拉維夫聯合國高极軍事觀麥員 

所 遞 交 之 每 日 報 吿 書 目 錄 其 日 期 爲 九 月 

二日、四日、六日、^^一日、十四日、f六日、十 

七日、十八日、十；/L日、二十日、二十一日、二 

十二日、二十四日、二十九日及三十日、十月 

二日及七日。 

下 列 文 件 與 色 列 拒 絕 在 休 戰 委 員 會 第 

十二號决議指定之讒運隊經過地點Karatiyeh 

設 站 一 * 有 關 十 月 十 一 日 聯 合 國 駐 特 拉 維 

夫 高 餒 軍 事 觀 察 員 之 日 報 ^ 員 於 同 日 致 參 

長電 C o l o n e l Baruch於十月卜四B致駐 

T列文件對觀察員爲調査特別事件JW外 

之 原 因 遄 赴 前 線 之 權 有 所 詰 難 文 內 尤 着 重 

南 部 各 區 九 月 三 十 日 駐 特 拉 維 夫 聯 合 國 高 

殺 軍 事 觀 察 員 致 參 a s 長 電 丸 月 三 十 日 C o l 

B a r u c h 致 參 長 電 及 參 3 長 十 月 四 日 之 覆 

文。 

卄月七日Colonel B a r u c h 對^函之覆文 

及 九 月 三 日 M r Eytan之函件倶承允合作 

但 jy色列嗣卽於十月十一日及十四日拒不履 

行 已 如 上 述 結 果 觀 蔡 員 遂 不 克 於 十 月 十 

五 日 « 連 隊 : 1 遏 " 前 前 往 南 部 前 線 之 猶 方 陣 

地。 

換 言 之 就 本 人 昨 日 所 镀 海 法 總 部 之 報 

吿 而 論 九 月 三 十 日 M r Eytan函内所予之 

合作保證並未由So方人員履行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钱 利 亞 ） 安 全 理 事 會 

如欲爲镀得JW事實爲根據之判斷而審議此問 

題 朋 應 將 ^ 項 情 勢 之 背 景 予 J W 考 盧 所 應 

注意者卽在目莂事件屮騷動 J W及和平、休 

戰 之 破 壊 l g 事 僅 發 生 於 巴 勒 斯 坦 之 兩 區 一 

爲Negeb — 爲 耶 路 撒 冷 區 騷 動 之 屮 C 何 J y 

僅限於 f t兩地乎？有其他前鎳諸如隣接敍利 

亜及黎巴嫩之北線及驊接外約但及伊拉克之 

束 線 則 均 安 謐 無 事 是 何 故 歟 ？ 

安全理事會乂須確知發生騷動之兩區之 

情勢據本人所知一相信任何無私之公斷 

人俱將同盲一此二區卽調解專員報吿書所 

述爭端之所& ^報吿書提議Negeb應劃歸 

亞 拉 伯 區 耶 路 撒 冷 應 改 由 國 際 共 管 。 此 乃 

猶人一向反對之兩點。猶太人在報端文字、記 

者招待會W至官方與非官方之聲明中俱會表 

示 將 水 不 接 ^ Negeb割歸亞拉伯區之議，而 

欤將其倂入猶方版圖。渠等並聲稱耶路撒冷 

之一部亦應倂入猶方。 

因 《 住 種 種 事 件 之 結 果 猶 太 人 深 知 居 

其 他 任 何 機 翮 俱 尊 重 旣 成 事 實 此 種 機 鬮 遇 

有 當 事 一 方 佔 據 某 一 地 區 輒 云 " 卽 任 其 

佔有可也。" 

等 並 小 求 伸 張 正 ^ 匡 正 偏 私 或 防 範 

侵 略 、 不 法 I f 事 猶 人 曾 估 頜 西 加 黎 利 包 括 

Nazareth W及無一猶人居住之地區。休戰期 

間渠等攻黎^區將多數亞拉伯人加 JW驅逐。 

而 調 解 專 員 言 及 西 加 黎 利 時 則 曰 " 任 其 成 

爲猶太區可也。"此何y故?蓋猶人已；&:該地 

耳。渠等認爲若能*^大會或安全理事會通過 

任 何 决 議 案 之 前 佔 頜 N e g e b 則 ^ 地 方 將 歸 

其 掌 握 耶 路 撒 冷 之 情 形 ^ 復 相 同 。 W Negeb 

外其他地點: r有騷動 I t事。零星戰鬭及攻襲 

正 於 耶 冷 與 H e b r o n 之 間 發 生 。 舉 例 言 

吾人昨日卽自報端閱悉猶太部隊已將Hebron 

與北方之交通線切斷。 

安全理事會現：ÎF注視休戰之撩形。甓方 

如何能證明己方並未破壤休戰？簡簞之法自 

爲因鎪故技水將責任推卸於對方。然在目前 

膾形下，舊日技倆=&巳不可憑信。蓋聯合國 

觀 察 員 監 親 下 之 ^ 運 睐 可 安 全 無 恙 亞 拉 

凡 此 均 屬 顯 然 其 理 由 安 在 巳 由 調 解 専 員 予 

J^«ft明矣。 

前 往 孤 立 居 留 之 耠 養 逮 運 隊 應 由 聯 合 

國觀察員管理、檢査。而對^運隊則尙未有管 

制 猶 方 現 仍 拒 不 承 允 。 此 種 空 運 隊 匪 但 可 

載運 f a , 食給養且有運載包括軍火在內之其 

他供應品之可能。 

^ ^ 運 隊 實 應 加 W 管 制 及 檢 査 繭 於 此 

事 埃 方 曾 明 昏 倘 ^ 運 睐 亦 《 管 制 則 渠 等 

準 備 伊 給 一 切 利 便 俾 得 執 行 有 閼 給 養 m 

運隊之協定然猶方担絕此SJ f。渠等甚辛个 

准 聯 合 國 觀 寧 員 到 達 § " 海 港 俾 得 目 蕺 輸 入 

之 伊 應 品 爲 何 。 蕖 等 不 准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前 

往 飛 機 場 視 察 飛 機 所 载 之 货 物 觀 察 員 亦 

不能一覩降落之飛機所載爲何。埃人要求控 

制 此 種 ^ 運 隊 自 有 充 分 之 權 利 。 當 其 他 讒 S 

隊尙未經吾人及聯合國觀察員之監視而通行 

無 阻 之 際 吾 人 自 不 能 允 許 另 一 種 逮 運 隊 通 

行。 

此 非 僅 係 J W 叆 運 隊 作 報 復 或 還 黎 之 手 

段。試問G a z a之 f t勢如何?^地位置遼遠與 

護運隊殊無關係，然仍遭陸、S兩面之森黎。 

此乃猶人籙劃屢月之3?：略之一部。渠等奮& 

強 : é 埃 及 部 隊 退 出 N e g e b 然 後 實 行 佔 領 因 

猶 人 旣 在 ^ 地 卽 可 望 聯 合 國 准 其 佔 領 也 。 

七 



渠等在多少地點倶係如此作爲。例如札 

發城卽在分治訐劃中亦未劃歸通太人區域 

然猶人:) r將該城之 s拉伯人 i »逑僅餘^數 

亞拉伯人則遭受騷搔及遯》â。猶人4准叆運 

隊前住:r不准飛機運輸糧食伊應。無論依 

分 治 或 任 何 其 他 計 劃 札 發 俱 非 猶 太 區 域 之 

— 部 然 猶 人 不 准 札 發 之 亞 拉 伯 人 镀 得 任 何 

援助。 

亞 拉 伯 人 中 現 仍 有 被 拘 爲 人 質 者 他 國 

之亞拉伯八欲輸送伊應品Btf來亦不镀准。試 

問此等亞拉伯人所受待遇如何？猶方W何種 

手段對行之？渠等正遭受殘酷而不人道之待 

遇 。 舉 例 言 之 猶 方 強 合 有 聲 眷 之 紳 士 汲 水 

搬 石 並 強 之 鵠 立 ^ 日 中 。 在 猶 太 區 内 亞 拉 

伯婦女之遭遇實覉悲慘而羞辱不堪。此乃理 

膺 镀 准 取 得 若 干 接 濟 之 亞 拉 伯 人 然 實 際 上 

划 毫 無 接 濟 結 果 渠 等 全 在 凱 餒 之 中 。 

然猶方爲Negeb ^ 家 可 數 之 居 留 區 卽 

送軍火及種種接濟 jy備防守及滋養之需。南 

方、北方及東方之亞拉伯人朋涓演未有所镌。 

亞拉伯人毫無違反休戰條款之意，其所有作 

爲皆JW謹愼、誠篤出之務不令有怨 i>F之藉 

口 。 縱 有 " 上 種 種 情 形 S 拉 伯 人 對 目 鈿 局 

勢 並 未 多 所 怨 慰 ， 此 爲 諸 君 所 共 鑒 也 。 ） 

吾入無日不簡在特拉維夫（Tel Aviv)之 

外 交 部 長 或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拍 發 控 & 、 抗 議 

之 電 锒 ， 或 發 表 冗 長 之 演 辭 誇 張 赝 瑣 無 闕 

重 要 之 事 項 《 證 明 猶 人 正 遭 受 虐 待 、 騷 搔 

及攻擊。然忍受偌大 il*苦之55伯人朋僅作數 

次不事誇大之報道。猶人欲《宣傅欺^全世 

便世人相信可憐之猶太人正於亞拉伯各國中 

遭 受 》 i 害 一 如 昔 日 在 束 歐 及 中 歐 遭 受 納 粹 

之逸害者然。惟此遒非實情。事實乃恰得其 

反。現在巴勒斯坦:<ê害騷搔人民並《種S暴 

行加諸亞拉伯人者乃猶太人也 

諸君試I？五十离之56拉伯人被迫棄家出 

走 其 賭 其 景 寧 非 可 哀 可 憫 ？ 何 人 願 拋 棄 

家室財物任壢刦掠跣足丼向荒野中；何人甘 

願 出 此 ？ 而 猶 人 反 云 吾 人 並 未 驅 逑 彼 等 彼 

等自願離去。 

試問自願離去之事是否可能？任何人當 

寧願捍衞其家圜而死而不甘離去。然民衆並 

無 抉 擇 可 言 渠 等 乃 迫 而 出 此 也 。 

現Negeb有漂泊無定之Bedouin 土著約 

、 萬 人 渠 等 自 史 前 節 宅 居 ^ 地 而 猶 人 因 

欲加 jyss逐，遂:r予 jy攻黎。各地*s腹待斃 

之 難 民 人 數 因 此 又 將 坩 加 矣 。 

雖 然 如 此 猶 人 仍 前 來 安 全 理 事 會 铺 

張 揚 厲 ， 大 放 厥 辭 , 對 其 自 身 之 所 作 所 爲 反 

全 然 懷 而 置 之 不 間 。 惜 在 此 情 勢 下 亞 拉 

伯 人 缺 少 作 充 分 報 道 所 需 之 設 備 無 從 问 世 

人 解 釋 亞 拉 伯 方 面 之 情 形 猶 太 民 族 主 義 者 

則逼佈世界各國。在若干國家内雖人數無多 

然 W 其 掌 握 財 政 、 經 濟 及 政 冶 之 要 津 故 能 

向 舉 世 散 播 有 利 其 本 身 之 宣 傳 & 第 一 及 第 

二 次 休 戰 期 間 渠 等 卽 曾 迭 收 漁 利 且 斂 集 武 

器 

渠等聲 t聯合國觀察員應監察、管制亞 

拉伯各國之飛機場。然試問有何可加管制之 

處 ？ 亞 拉 伯 國 飛 機 場 對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一 体 

開放。>5Ç請Mr B u n c h e 見 示 渠 等 曾 否 被 

拒赴亞拉伯各國之飛機場。渠等曾遇有被拒 

情事乎？據本人自本國及其他亞拉伯國家所 

得 情 報 所 有 亞 拉 伯 港 口 機 場 及 其 他 地 點 

對柒等莫不開放。 

聯â>國之觀^員明知亞拉伯各飛機場及 

其他地點均無違法犯禁之事。桌等若小明此 

點 刖 早 已 莂 往 矣 。 然 各 ^ 地 點 實 屬 無 可 檢 

査亞拉伯人之享有此等設備1 *^爲森炸他地 

之 用 其 飛 機 場 純 係 伊 經 濟 及 商 業 方 面 之 

用 ^ 。 同 時 此 等 飛 機 場 可 受 任 何 形 式 之 檢 

查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& 目 刖 锗 ^ 下 應 採 取 堅 决 之 

立 場 或 則 堅 持 休 戦 " 適 當 辦 法 穩 定 之 或 

則宣佈不擬過問此事而聽由爭端雙方自行解 

安 全 理 事 會 如 有 任 何 指 f e 謂 亞 拉 伯 人 

破壤休戰或不專重其向聯合國所作誓言 ; s 

云 亞 拉 伯 人 决 不 同 盲 。 亞 拉 伯 各 國 乃 聯 合 

國 之 會 員 國 對 其 所 作 誓 言 及 一 切 責 任 信 守 

不渝。倘安全理事會確願保持休戰無所偏頗， 

不令仔何一方锼得軍事或領土方面之利益 

則於巴勒斯坦未來情勢按8^大會决議棻遝致 

和 平 調 整 J ^ i î 應 出 面 維 拧 休 戰 。 否 則 此 事 

將 愈 形 惡 化 每 《 愈 下 矣 。 

猶太當局應用"不滿份子"一S1 ^ 本 人 

殊 不 j y 爲 ^ 現 本 入 雖 用 此 詞 然 相 信 猶 人 

係 锆 爲 一 體 有 t e l 單 獨 之 人 一 元 之 政 府 凡 

渠 等 自 身 所 不 能 公 然 爲 之 者 卽 指 揮 所 " 不 

満份子"乃至棍徒之流爲之。渠等令此蜚"不 

満 份 子 " 偸 â 武 器 軍 火 而 y 實 行 分 配 之 際 

? S 曰 " 此 皆 不 満 份 子 及 棍 徒 攆 來 J È 未 經 菩 

人批准也"。 

如 本 人 所 ^ 亞 拉 伯 人 决 無 f 破 壤 休 戰 。 

倘 進 行 適 當 之 調 査 考 驗 决 不 致 發 現 亞 拉 伯 

人 破 壞 休 戰 之 情 事 甚 至 此 種 f 向 方 舞 從 發 

現。本人之爲此言係代表本國及本國政府 JË 

深信其他亞拉伯各國方有同感。 

八 

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） 現 安 全 理 

事會各理率似均不擬發言故本人再陳數語 

本 人 今 晨 言 後 接 到 埃 及 首 相 致 M r 

A z c a r a t e之電文抄本一份其屮非但引述埃 

及 政 府 接 受 停 止 攻 襲 命 令 且 提 出 播 太 飛 機 

攻擊Magda l傷兵醫院招致重大損失之另一 

事件。就吾人應極鄭重考廑之基本問題而言 

事 變 之 層 出 不 窮 已 足 爲 其 象 徵 朕 兆 此 次 事 

件殆不;â其屮之一例而已 

代理調解專員*^其银吿書之第十七段中 

曾云 

"十七N e g e b境內之戰事涉及違反安全 

理事會五月二十丸日、七月十五日及八月十 

九曰諸决議案之嚴重破壤休戰 I t事。七月十 

五 日 决 議 棻 命 令 無 限 期 停 止 攻 襲 八 月 十 九 

日決議案則對報復行動待加禁止。觀乎通去 

數 曰 內 軍 事 行 動 之 規 模 其 拳 先 已 有 相 當 準 

備 實 屬 顯 然 自 不 能 係 因 攻 搫 蠭 運 隊 而 起 

之 單 純 報 復 行 動 " 

代 理 調 解 專 員 所 云 顯 係 指 猶 太 民 族 主 

義 者 在 巴 勒 斯 i B 及 N e g e b 之 舉 動 其 爲 早 有 

决 策 、 預 經 割 之 行 爲 一 如 本 人 前 此 所 云 

並經代理調解萄員本身所證實者蓋至明顯。 

此 非 僅 係 違 抗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舉 動 抑 且 抉 殺 

Negeb居民之權利使之不得在安全理事會所 

頒 停 止 攻 襲 分 下 享 受 和 平 。 

尤 有 進 者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今 日 吿 知 吾 

人 埃 及 政 府 雖 已 接 受 停 止 攻 襲 而 猶 方 則 

拒 不 接 受 。 縱 有 當 前 種 種 事 實 猶 太 民 族 主 

義 者 之 發 ： 人 仍 一 循 奮 貫 企 阖 製 造 慣 用 之 

煙 幕 j y 掩 蓋 侵 略 行 爲 苜 在 含 吾 人 注 曹 錯 綜 

瑣 碎 之 細 節 " 淆 亂 觀 齄 藉 以 — — 如 戰 爭 期 

間 善 製 僞 装 者 所 言 — — 眩 惑 吾 > \ 之 目 光 不 

令 吾 人 洞 * 問 題 之 眞 相 。 

埃 及 代 表 適 已 ^ 明 在 擠 太 人 觀 之 驊 

合 國 之 屈 從 武 力 及 武 力 造 成 之 旣 成 事 實 至 

少 已 有 明 顳 之 傾 向 猶 人 目 前 之 行 爲 極 可 能 

卽 係 受 此 種 傾 向 之 鼓 勵 此 事 殊 堪 惋 惜 。 所 

望 吾 人 俱 能 明 瞭 現 時 機 已 至 不 可 再 向 武 力 

屈服矣。 

本人在代理調解專員報吿書第十八段屮 

曾 見 引 述 多 數 亞 拉 伯 人 流 離 & 外 小 能 收 割 

穀物之事。渠等之被槍黎也如故。倘圜收割， 

則 輒 被 殺 害 。 此 猶 小 在 ; a 去 數 月 發 生 之 事 

件範圍 jy內。猶太民族主義者宣稱自衞。然 

其自衞之方式係將巴勒斯坦境內居住本鄉本 

土約五十离之亞拉伯人自其 I居已久之家園 

加W驅逐，而到達持拉維夫或海法尙不及一 

： r w 時之人則反坐收其利。刻巴勒斯坦境 

內失所人民有增無已侵略之行爲接踵而來 

然 本 人 承 1 ? 自 猶 太 民 族 主 義 者 之 觀 點 論 殊 

不 铕 索 解 。 渠 等 所 欲 無 非 更 多 之 ^ 間 更 多 

之 土 地 至 空 間 土 地 屬 於 何 人 則 非 渠 等 所 

問也 

本人於安全理事會前次在成功湖舉行會 

議 時 曾 引 述 時 代 雜 所 載 M r Ben-Gunon 

之S—論謂渠並不認爲大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

二 九日之决議案能満足猶太人向巴勒斯坦 

移民之需要。吾人苟一推敲此語fe/f含之實義 

同時對若干駐聯合國代表盲態之満足稍加玩 

味卽知猶人正求镀得更多之土地。吾人曾目 

覩 巳 故 調 解 專 員 向 武 力 及 旣 成 事 實 屈 服 渠 

雖 曾 對 若 干 事 項 表 示 異 議 然 吾 人 究 曾 目 覩 

此 事 。 渠 輒 謂 " 吾 人 又 將 爭 何 ? " 吾 人 於 六 

月二十七日至丸月十六日之期間內又目覩此 

種 行 爲 因 猶 太 民 族 主 義 者 採 取 軍 事 行 動 不 

循 正 軌 徒 憑 武 力 J a 自 肥 致 發 生 種 種 事 件 

而調解專員又苒度向武力及旣成事實屈服。 

此種現象將耱績至何日爲止？吾人容許 

異 正 之 問 題 呀 而 不 决 異 正 之 禍 密 危 害 中 束 

和 平 蹂 躏 巴 勒 斯 坦 之 權 益 幾 時 方 休 ？ 吾 

人 2 令 菩 人 之 工 作 淹 沒 滔 之 論 辯 中 至 何 

年何月？本人發現是項谕辩不僅係煙蓐而已 

卽 緩 和 言 之 方 係 蓄 育 不 善 、 冗 長 可 厭 之 言 

論 蓋 猶 方 一 向 企 阖 离 人 瑣 碎 之 辯 論 《 破 壊 

重耍之事項也。 

本 人 無 f 對 目 莂 情 勢 加 W 煊 染 。 目 情 

勢 已 極 嚴 重 實 無 再 加 煊 染 之 4 ^ 要 也 。 

本人更希望安全理事會無須他人推動而 

後始採措施。深信理泰會了解其自身之責任 

而有所舉動。菩人願知是否有停止攻襲之存 

在 舉 例 言 吾 人 願 知 七 月 十 五 日 之 决 定 是 

否仍然有效 

Mr BUNCHE (聯合國巴勒斯坦代理調解 

專 員 ） 本 人 僅 需 作 4 ^ 分 鐘 之 發 言 俾 紀 錄 不 

致 混 淆 小 W 因 有 一 項 言 踰 業 已 兩 度 發 表 本 

人認爲極易招致3 1會也本人係指敍利亞代 

表適纔之陳述及渠在上次會遴[第三六五次 

會 叆 ] 之 言 論 而 言 。 茲 僅 擬 聲 明 吾 人 於 

議 巴 勒 斯 坦 之 休 戰 實 施 及 聯 國 觀 察 員 所 镀 

合 作 時 倘 謂 亞 拉 伯 人 曾 充 分 合 作 而 猶 人 則 

予 以 拒 絕 ^ ^ 云 則 實 屬 完 全 ; Ï 確 之 論 。 

如 本 人 前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報 吿 者 雙 方 

對体戰監督工作佴應負施用阻撐手段之咎。 

倘專就海港論——此乃適經引述者——划本 

人 須 « 9 J 吾 人 色 列 各 港 口 從 事 休 戰 

監 督 工 作 從 未 遭 遇 任 何 困 難 而 在 某 一 亞 

拉伯國家内則有之此項困難迄今未能解决。 



主 席 現 名 單 上 並 無 其 他 發 言 人 。 此 次 

會 議 之 召 開 係 爲 考 廑 文 件 S / 1 0 4 2 所 載 代 理 

調 解 專 員 M r Bunche之緊急報吿書。安全理 

事會内除一理事外——渠對此報吿書自有直 

接利害閬係一JË無他人請發言。因之倘無 

異 議 菩 人 卽 認 爲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應 按 8 ^ 其 提 

交安全理事會之緊急報吿書第十八段所開原 

則耱續工作。 

本 人 茲 附 帶 明 諸 I f 則 包 括 四 點 。 第 

— 點 乃 敵 對 行 動 之 停 止 此 係 指 目 前 之 敵 對 

行 動 而 言 現 業 有 停 止 攻 襲 命 令 存 在 。 隨 後 

尙有下列谷點 

"(甲）雙方俱自戰鬭開始時尙未佔領之 

"(乙）雙方接受中央休戰監督委員會第 

十：r號决議所開有闉逮運隊之條件 

" ( 内 ） 雙 方 經 由 聯 合 國 居 撋 或 直 接 交 

涉，就Negeb境内各項間題諸如流亡亞拉伯 

人重返故土、穀物收割、埃軍自所佔摺太居留 

區撒退及聯合國觀察員經常派駐^區等舉行 

談 判 。 " 

吾人認舄此事在卽將開始之休 #期間可 

予 緩 議 有 反 對 者 否 ？ 

General MCNAUGHTON ( 加 拿 大 ) 本 人 了 

解 今 晨 召 開 此 次 會 議 係 爲 計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

題。未知英聯孚國及中國代表圃所提决議案 

[S/1032]是否在會議稃序內。 

主 席 然 本 席 原 擬 卽 行 提 出 此 點 詢 

問原提案人是否欲進行表决。但在舉行此手 

耱 前 願 確 知 本 席 所 云 留 待 下 次 會 議 再 議 一 

層 是 否 有 人 反 對 ' 

Mr J M A U K (蘇維埃『±會主義^和國 

聯 邦 ） 吾 人 均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七 

月十五日之决議案 [S/902]曾促講巴勒斯坩 

之 有 繭 政 府 及 當 局 停 止 軍 ‧ 行 動 遵 H p 安 全 

理 事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Z " 十 九 日 之 决 議 案 

[ S / 8 0 1 ] 齄 續 與 調 解 專 員 合 作 維 持 巴 勒 斯 

坦之和平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七 月 十 五 日 之 决 議 荬 並 規 

定 ， < S 理 事 會 或 大 不 作 其 他 决 議 則 休 戰 

應耱櫝有效至巴勒斯 i f l問題和平解决爲 J t。 

N e g e b 境 內 戰 釁 重 啓 有 違 安 全 理 事 會 

之决孅故有採取適當措施、立 i S E制止敵對 

行 動 之 i d 耍 。 因 此 理 事 會 首 應 就 立 卽 停 止 

Negeb境內軍4i行動睾作一决議。並應根據 

調解專員報隹書及當事雙方言論所提供之資 

料 # f 目 前 新 愔 勢 加 j y 研 究 。 

H t f 此吾人所镀繭 J ! f ^ 戰事重起之涫全 

係來自報牴。但今已接到若干文件，包括代 

理讕解專員之報吿書在内。吾人研究此問題 

之際，决不能任Negeb境内之軍事行動耱凝 

進 行 而 須 立 節 制 止 。 

本 人 認 爲 

Negeb境内之停止攻襲問題< 

因此蘇聯代表國擁護代Ï 

事 會 主 席 之 提 議 巴 勒 斯 坦 境 內 之 軍 事 行 動 

應卽停止而不規定時限。 

其 他 問 題 則 尙 待 研 究 。 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） 本 人 今 晨 

須 頻 频 插 言 殊 成 抱 歉 本 人 僅 欲 聲 言 本 

人對主席所提安全理事會處理此事應採之方 

式 ， 自 不 敢 多 所 非 議 但 頗 感 W 此 方 式 處 理 

如 此 厳 重 ; â 切 之 問 題 未 免 失 之 不 足 I I 。本 

人 對 當 前 之 决 案 自 已 加 J W 考 量 但 並 不 認 

爲該案已屬充分或切合目前之情勢。例如，繭 

於 各 部 隊 越 出 原 有 陣 地 應 行 還 原 一 事 ^ 案 

隻 字 未 提 此 乃 須 J W 命 令 規 定 者 。 J W 本 人 

觀 之 ^ 决 議 案 草 案 不 過 重 促 各 方 注 翥 而 

已。本人所望者乃較爲;4切與目前緊急情勢 

相脗合之提案也。 

本人適謂安全理事會對其本身之職責 

自 知 應 予 履 行 ， 無 須 余 重 加 催 促 現 仍 願 作 

如是想。但安全理事會似可修正^决議案或 

： W 其 他 方 法 採 取 較 爲 迅 速 而 有 力 之 行 動 

也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） 吾 

人現正審議者爲代理調解專員昨日所提交有 

繭Negeb情勢之報吿書。主席對此事之建議 

爲 何 本 人 尙 未 免 全 瞭 解 。 如 ê i 理 事 會 應 探 

取辦法贊助代理調解專員银吿書第十八段之 

mm則本人當完全贊同。本人JW爲此議甚 

善，如屬可能，應付諸實施。當Hil之間題蓋 

在党致最佳之方法使理事會得授權 A j t求實 

施也。 

主席適已提及，安全理事會現有中國及 

英聯王國合提之决議案草案一件，自一方面 

言 ^ 案 囘 搠 休 戰 協 定 所 規 定 之 各 方 共 同 義 

務 

就另一方面言 

事並要求就伸雪此案所探措施提出報吿，故 

亦係一特殊之决議案。 

本 人 係 ^ 决 議 案 提 案 之 人 一 自 望 ^ 桊 

能由理事會計論，並認爲理事會卽不能一致 

:1過^案，如能 j y大多數通通方屬甚善。如 

吾 人 不 能 今 晨 提 行 表 决 ， 則 本 人 希 望 理 事 

會於下次可能舉行計諭畤，卽行辦理。4^上 

所 述 倘 與 主 席 之 提 議 相 符 划 本 人 主 張 吾 

一 0 



件 所 作 提 議 並 儘 早 通 逷 本 人 及 中 國 代 表 於 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本 人 提 議 ^ 過 

荬。 

主 席 本 席 認 爲 本 日 會 議 經 遏 已 證 明 

繭於代理調解專員——在吾人硏究其報吿書 

-應耱镜Btf此之努力 

卜 節 ， 

並無人反對。 

本 席 此 種 假 定 謂 無 人 反 對 此 項 辦 法 諸 

君同首否？ 

各理*並未提出任何提案。因之本席應 

：！?^安全理事會未採任何特殊行動之情^下延 

會。此僅係暫時之間題。有反對者否？本人 

未Iff有人提出異議。 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) 本 人 反 對 

請原;？。本人認爲當此猶軍尙在Negeb境內 

耱 續 軍 事 行 動 人 民 舉 家 被 ; é 流 亡 之 際 安 

全 理 事 會 殊 不 應 坐 親 僅 j y 希 冀 最 圓 満 之 桔 

局爲已足。本人深知吾人俱希冀最圓满之結 

局 然 日 完 美 之 事 殊 不 常 見 也 。 

本人<S特提議安全理事會應3赴事機 

採 取 積 極 之 措 施 不 可 聽 其 自 然 不 加 表 示 。 

此 種 政 策 之 後 果 吾 人 業 已 目 搫 身 經 不 能 

再 覆 轍 。 本 人 提 議 安 全 理 事 會 應 試 j y 其 

他 辦 法 處 理 此 極 端 嚴 重 之 倚 勢 。 

主 席 爲 便 紀 錄 無 訛 起 見 ， 在 准 許 敍 利 

s 代 表 發 言 前 本 人 願 聲 f o i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

理事並無反對者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主 席 適 謂 安 

全 理 事 會 將 不 作 任 何 决 定 而 延 會 本 人 殊 爲 

不解。査吾人之所 W 召開會議係爲計踰-重 

大 間 題 。 匪 但 法 國 之 新 閬 界 卽 舉 世 之 新 閡 

界 ， 俱 極 鼴 切 此 問 題 正 俟 一 覩 安 全 理 事 會 

， 何 種 行 動 。 倘 吾 人 毫 無 舉 動 而 延 會 則 

世界輿論將受如何之影響乎？吾人實應有所 

肇動。代理讕解專員之提讒具載其報吿書第 

十八段屮。安全理事會爲何小JW之爲根據而 

通 過 决 議 荬 乎 9 各 該 提 案 均 屬 妥 善 如 能 立 

吾人不應分目前情勢長此存在。如任其存在 

如 是 之 立 場 乎 ' 吾 人 豈 願 束 手 旁 觀 " 容 渠 等 

行 其 所 好 " 耶 ？ 果 如 是 刖 何 異 容 戰 事 及 屠 

殺之耱櫝進行？本人認爲，代理調解專員所 

提 之 若 干 提 議 實 無 人 能 加 反 對 。 

因 此 ， 本 人 提 議 耱 镜 進 行 會 議 俾 各 

提 案 得 《 ; 4 過 並 早 付 實 施 。 

主 席 迄 今 尙 , 提 窠 交 入 。 敍 利 亞 代 表 

並予JW實施。 

General MCNAUGHTON ( 加 拿 大 ) 敍 利 亞 

代 表 所 云 吾 人 應 採 行 動 《 實 施 代 理 調 解 専 

員 今 晨 所 提 報 吿 書 第 十 八 段 之 建 議 一 節 本 

人 完 全 贊 同 。 此 等 措 施 似 極 合 吾 人 理 想 而 

通見徜吾人如能將英聯王國代表所提由 

中 國 代 表 贊 助 之 决 議 案 草 案 加 W 處 理 則 調 

解 專 員 之 工 作 當 可 便 利 不 ' 》 。 本 人 贊 成 於 

今 日 明 白 認 可 調 解 専 員 之 建 議 予 W 支 援 並 

Mr J M A L I K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調解專員之建議並未涉及-項極蜷重 

要 之 需 條 件 此 卽 立 卽 停 止 軍 事 行 動 之 問 

題 而 安 全 理 事 會 須 加 W W 計 而 有 所 决 定 

者 也 。 在 吾 人 計 論 全 部 問 邇 之 現 階 段 此 乃 

至鬮緊要之必II條件。 

因 之 本 入 認 爲 研 計 此 問 題 時 務 須 W 此 

爲 含 。 所 有 其 他 問 題 尙 須 從 詳 計 論 此 點 

業由主席指出。渠關於此點之建議似頗適當 

殊可接受。 

此刻之主要工作乃解决立卽停止軍睾行 

動之問題。其他一切問題俱應交付調解専員 

並 猜 其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研 究 ^ 問 題 期 間 採 取 

要之行動。 

主 席 讃 容 本 席 一 述 余 對 ^ 動 議 之 了 解 

爲何。據本席所知^動議包括立卽停 i f c攻襲 

及停Jfc敵對行動因其不僅包括（甲）（乙） 

(内）各款且: r包括下開之第一款 [ s / i o 4 2第 

十八段〗 

" 目 f t ï P ^ e g e b 境 内 之 情 勢 因 軍 事 部 署 

含 有 流 動 性 致 休 戰 界 線 難 於 確 定 加 W 猶 太 

居晳區之叆運隊問題 jy及多數亞拉伯人流亡 

在 外 不 能 收 割 穀 物 之 問 題 而 趨 祓 雜 。 & 此 

種 愔 《 下 卽 刻 而 有 效 之 停 北 攻 襲 乃 恢 復 

原 狀 可 少 之 條 件 。 停 止 攻 襲 之 後 允 宜 

依 據 下 列 谷 項 再 行 談 判 俾 保 證 ^ 廑 內 不 

再 有 同 樣 戰 事 發 生 並 促 便 键 方 完 全 ^ + 休 

戰 規 定 。 " 

本 席 適 纔 就 此 事 發 言 係 將 四 點 合 併 Ï 甬 

m,俾紀錄得jy表明本席詢問之目的在確 

定是否有人反對調解專員不僅應遵循（甲） 

(乙）（內）各款並應依BP所有四點耱耱工作。 

鄙 盲 本 席 對 此 段 解 釋 與 敍 利 亞 代 表 動 議 所 

指 相 同 未 知 然 否 '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然 。 



Mr EBAN 色列嗨時政府）第卄八段 

(甲）（乙）（丙)各款列有若干未經計論、審議 

之特殊措施。例如穀物收割事本人卽從無所 

聞。安全理桌會是否能對此種附帶事項作原 

則 方 面 之 聲 明 頗 成 疑 問 。 據 本 人 之 了 解 安 

全 理 事 會 如 將 此 三 款 提 請 注 耆 當 係 作 爲 再 

開 談 判 之 依 據 至 理 事 會 對 各 該 睾 項 諸 如 穀 

物之收割各居留區之撤=1問題等並無主張 

任 何 固 定 解 决 辦 法 之 要 。 不 知 M r Bunche 

能否見吿本人對^三款用曹之了解正確否？ 

主 席 本 席 之 瞭 解 如 是 。 原 提 橐 人 是 否 

詔爲報吿書之措辭可一仍其舊？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本 人 之 意 卽 

在 引 用 ^ 十 八 段 及 j y 下 之 三 款 不 加 更 動 。 

主 席 如 此 則 第 十 八 段 之 作 用 部 份 如 

下 

" 在 此 種 情 《 下 卽 刻 而 有 效 之 停 i h 攻 篛 

乃 恢 復 原 狀 小 可 ^ 之 條 件 。 停 止 攻 襲 之 後 

允 宜 依 據 下 列 各 項 苒 行 談 判 俾 保 證 該 區 內 

不 再 有 同 樣 戰 事 發 生 並 促 使 雙 方 完 全 邁 守 

休戰規定 

" ( 甲 ） 雙 方 俱 自 戰 開 始 時 尙 未 佔 領 之 

陣地撤ai 

" (乙）雙方接受中央休戰監督委員會第 

十二號决議所開有繭護運隊之條件 

"(內）雙方同意經由聯合國居間或直接 

交 涉 就 ^ ^ e g e b 境 內 各 項 問 題 ^ 如 流 亡 亞 

拉伯人重31故土、穀物收割、埃軍自所佔猶太 

居留區撤^及聯合國觀察員經常派駐該區等 

舉 行 談 判 。 "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亞）鄙苜（丙）款 

所謂"埃軍自所佔猶太居留區撖退"一節係受 

(甲）款"雙方俱自戰鬭開始時尙未佔領之陣 

地撒：^"—條之約束。（内）款之^節實應包 

括 在 ^ 款 之 内 易 言 之 本 人 以 爲 S 節 應 受 

(甲）款涵義之限制。 

主 席 此 種 解 释 恐 略 有 問 題 如 敍 利 5 5 

代表之意jy爲(乙）（內）兩款應受（甲）款之限 

制 則 本 席 J W 爲 與 措 辭 之 原 f 恐 有 出 入 。 敍 

利亞代表所持論點是否如此？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本 人 非 謂 條 

款 受 有 限 制 。 本 人 f 謂 適 所 舉 （ 丙 ) 款 之 一 

節其盲義當在（甲）款涵義範園之內。依31" 

文義，埃軍應自戰事發生後所佔領之所有居 

留區撤退。 I t可能埃軍早已佔領若干地點此 

與 猶 人 不 僅 在 N e g e b 且 在 其 他 地 區 佔 颌 屬 

於55拉伯人之多數地點相同。 

因之（丙)款末節自在（甲）款涵義範園之 

內。 

主 席 本 席 將 請 原 起 稿 人 解 释 因 文 内 

可 能 有 不 明 之 處 。 

Mr E L - K H o n u ( 敍 禾 M r Bunche 

係 原 提 議 人 或 可 將 渠 之 見 解 相 吿 。 

Mr BUNCHE (聯合國巴勒斯坦代理調解 

專 員 ） ^ 段 所 擬 議 之 步 驟 有 三 

第 一 步 乃 無 條 件 停 止 攻 襲 係 實 行 其 他 

兩 條 不 可 少 之 步 驟 。 

其次則當研究邇來戰鬭過稃中陣地之變 

遷 使 雙 方 各 歸 原 地 。 

第三步需時較久係 j y 下述事實爲依據 

卸非待與近來戰事無直接聯繋之未决問題解 

决後，Negeb將永無寧日是也。 

"舉行談判"一語乃（内）款關鍵所&。此 

卽Si就若干使Negeb情勢搔攘4安之基本問 

題 舉 行 談 判 其 屮 涉 及 因 目 前 戰 事 而 失 所 或 

已 往 卽 已 流 亡 之 亞 拉 伯 人 之 土 地 問 題 受 戰 

前 情 勢 及 戰 事 影 響 之 穀 物 收 割 間 題 關 y 埃 

軍 l î f f佔通太居萤區"及聯合國觀察員驻留该 

® 等 事 方 應 同 樣 辦 理 。 

易 5 之 凡 此 種 種 小 論 其 係 由 目 前 戰 

事 直 接 引 起 抑 或 前 此 早 已 存 在 ， 皆 屬 牴 而 

未决應由墼方談判之基本問題。衡 jy此義則 

(甲）款並不能全部包括（內）欽其所包括者 

僅係一部而非全部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f f i ) 設 埃 及 多 

i î^月 f l卽已佔領，現仍在其掌握中之任何居 

留 區 而 論 苟 吾 人 於 考 I T 各 該 區 之 撤 軍 事 宜 

^ 認 爲 埃 軍 應 自 此 等 居 留 區 撤 退 則 爲 求 

雙 方 待 遇 平 等 S 拉 伯 人 自 方 絕 對 有 權 要 求 

猶 人 撖 出 札 發 A c c r a , Nazareth jy及渠等前 

此佔領之其他地點。如不要求佔據S拉伯人 

地继——包括城市在内一之植太人撒 :1 

划爲何要求佔領Negeb境内若干居留區之埃 

軍撤退乎？本人相信是項建議將使情3趨於 

複 雜 且 將 節 外 生 枝 招 致 難 j y 解 决 之 異 議 

及爭論。試問如耍求埃人撒出其所佔領之若 

干 W 居 萤 區 則 爲 何 不 要 求 摺 人 自 其 所 佔 居 

民 全 係 S & 伯 人 之 札 發 或 A c c r a 城 或 其 他 任 

何城市地點撤退7 

主 席 此 等 間 題 關 係 動 議 之 執 行 並 不 

在敍利S代表欲動議範圍之內。除非敍利亞 

代 表 改 變 其 動 議 否 則 鬭 y 何 種 居 留 區 應 行 

撤軍何種居留區不應撤軍之策略判斷問題當 

歸（內）款所載;2：談判决定。 

Mr F L - K H O U R I ( t f e 利 亞 ） 否 本 人 不 

欲改變動議伹被加以修正（內）款爲"雙方 

同 意 經 由 聯 合 國 居 間 或 直 接 交 就 N e g e b 

境 內 各 項 末 决 問 題 舉 行 談 判 " 至 其 餘 有 闞 流 



亡亜拉伯人、穀物、埃軍各項則俱行删去。各 

^ 項 自 當 考 盧 無 需 在 此 處 提 及 因 本 

人認爲有關雙方撤軍之（甲）款巳能包â"第二 

款內删去之一節也。 

本人之提議如下將（内）款內"流亡亞 

拉伯人重ai故土、穀物收割埃軍自所佔猶太 

居 留 區 撤 = 1 " 字 樣 删 去 但 保 留 終 了 "及聯 

合國觀察員經常派駐3區"一句。 

吾 人 贊 同 此 點 適 所 舉 出 者 乃 唯 一 須 删 

除之一節。 

主 席 未 知 本 席 之 觀 含 與 閣 下 原 意 是 否 

相 符 。 ^ 段 當 改 讚 如 下 

" 雙 方 同 盲 經 由 聯 國 居 間 或 直 接 交 涉 

就Negeb境內各項未决問題及聯合國觀瘵員 

經 常 派 駐 ^ 區 事 舉 行 談 判 。 " 

M r E L - K H O U R I ( f j^利亞）恰係如此。 

主席所述；ÎF確否？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正 確 。 

主席本)席欲一詢该文件擬稿人上列語 

句合渠之盲否？ 

M r BUNCHE (聯合國巴勒斯坦代理調解 

專員）全然相合。 

Mr EBAN ( jy色列嗨時政府）本人又須 

插 言 殊 感 抱 歉 惟 當 事 各 方 對 該 段 所 涉 爲 

何 至 少 雁 有 極 淸 晰 之 觀 念 此 點 似 甚 重 要 。 

據本人之了解（甲）、（乙）（內）三款無論 

全 體 或 個 別 論 均 爲 判 之 主 凰 至 就 各 該 

款 內 所 涉 任 何 事 項 舉 行 談 其 結 果 如 何 則 

安 全 理 事 會 並 無 誠 見 y ( 甲 ） 款 爲 例 

" 雙 方 俱 自 戰 y 開 始 時 尙 未 佔 領 之 陣 地 

撤:iS。" 

據 案 文 所 稱 談 判 Z 目 的 在 " 保 證 不 再 有 

同 樣 戰 事 發 生 " 然 完 全 饫 復 戰 事 爆 發 前 之 

狀兄可能引致完全相同:2後果，而就另一方 

面 言 陣 地 之 重 新 部 署 或 調 整 或 可 使 戰 事 

爆發之可能減4 。 

鄙 意 根 據 該 段 之 規 定 凡 此 種 種 俱 係 談 

判 之 主 題 因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該 三 款 所 涉 之 任 

何 間 題 俱 未 堅 持 任 何 解 决 辦 法 也 。 

主 席 此 言 甚 是 。 本 席 前 巳 三 度 如 此 聲 

明矣。 

本;r須一誨安全理事會全體對敍利亞代 

表 所 提 修 正 案 有 無 異 議 。 其 修 正 案 係 删 I t 

" 諸 如 " 字 樣 而 代 j y " 未 决 " 並 將 " 流 亡 亞 拉 

伯人重返故士 、穀物收割、埃軍自所佔猶太居 

留 區 撒 a g " 等 語 全 行 删 去 ^ 段 經 修 正 後 如 

r 

" ( 丙 ） 螌 方 同 f 經 由 聯 â " 國 居 間 或 直 接 

交 渉 就 N e g e b 境 内 各 項 未 决 問 題 及 聯 合 國 

觀察員經常派駐S區事舉行談判。 

有表矛異議者否？ 

Mr J MALIK (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國 

聯 邦 ） 本 人 業 已 代 表 蘇 聯 代 表 圑 發 S 認 爲 

吾人適巳决定者乃繭係重大之立卽停止攻襲 

問題。 

理事會各理事對此點之意見似屬完全一 

致 。 此 外 尙 未 在 此 間 提 出 之 若 干 問 題 包 括 

^ Bp調解專員訓令而通過之第十二號决議、 

難民間題、民衆撒oâ問題等等，均懸而未决。 

凡 此 問 題 俱 極 重 要 然 安 全 理 事 會 尙 未 予 y 

審議。故理事會若於現階段對各^問題通過 

决議於理實有未合也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凡 有 决 議 須 能 使 人 恪 = â 

毋違，因此本人認爲理事會對各^問題應從 

詳 硏 究 然 後 再 作 决 定 

敍利亞代表所提修正案卽足證明調解專 

員 之 提 議 尙 欠 明 晰 不 足 使 安 全 理 事 會 卽 作 

最 後 决 定 。 因 此 吾 人 倘 於 此 時 此 地 僅 就 

Negeb境内停止軍事行動之問題作一决定 

似 較 佳 因 吾 人 對 此 問 題 之 意 見 顯 屬 完 全 一 

致也。 

辛 於 其 餘 間 題 吾 人 應 請 求 調 解 專 員 實 

施 報 吿 書 第 十 八 段 所 載 提 議 就 N e g e b 境 内 

所 螢 生 之 一 切 問 題 包 括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自 由 

進 入 變 方 頜 土 問 題 在 内 與 雙 方 共 商 解 决 辦 

法。 

本 人 認 爲 此 種 决 譏 當 铰 妥 善 而 有 效 因 

安全理事會若*^目前就若干尙未計論之具體 

問 題 有 所 决 定 則 其 决 定 嫌 過 於 匆 促 。 

主It'蘇聯代表所云决定過早一 M"本席 

完 全 同 首 然 吾 人 並 未 就 此 等 附 帶 問 題 作 何 

决定。如吾A =1逷經修正後之敍利亞提案：ÎF 

係 就 停 止 攻 襲 間 題 爲 實 體 之 决 定 至 其 餘 

各 點 吾 人 之 規 定 如 次 

"停止攻襲之後，允宜依據下列各項再行 

談判俾保證該區內小再有同樣戰事發生，並 

促便雙方完全遵守休戰規定。" 

此 乃 本 席 徴 求 一 致 協 議 之 原 f 所 在 亦 

卽敍利亞提案會旨所在。鑒於蘇聯代表所言 

朋 ^ 修 正 案 尙 未 能 镀 得 一 致 之 同 f 。因之如 

理 事 會 同 會 本 席 將 J W 敍 利 亞 代 表 之 提 遴 按 

渠 本 人 所 作 修 正 提 付 表 决 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鄙 會 在 表 决 

之前本人鹰作簡短之解釋。此項修正案並未 

摒 除 就 已 删 各 點 舉 行 談 判 之 可 能 性 因 其 僅 

牽涉未决之間題也。 

主 席 此 點 自 不 待 解 释 。 

理亊會《舉手方式進行表決。 



賢成者阿根廷、Jfc利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 

哥侖比亞法蘭西、敍利5?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 

合衆國。 

棄 槿 者 

國， 

敎 利 亞 1 § " 正 孝 《 九 票 贊 成 通 遏 棄 權 者 

0主席吾人茲就巳修正之敍利s提案進 

行表决。 

事會《舉手方式進行表5^ 

贊成*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 

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亞、英聯王圃、美利堅 

合衆國。 

棄 裉 者 ‧ 克 蘭 3 ^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

國、^維埃妣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

钹利亞提案《丸享贊成通遏柰權者二。 

Mr J M A L I K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;ftl國 

聯 邦 ） 主 席 本 人 講 求 將 有 翮 立 卽 停 止 攻 

襲 之 第 一 點 單 獨 加 W 表 央 因 此 係 極 重 耍 之 

問 凰 需 耍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一 致 决 議 也 。 

主席鏵聯代表所言等J!f^請求對適所=1 

過 决 議 案 Z 表 央 方 法 重 行 考 盧 將 該 决 議 案 

分 爲 兩 部 。 3 案 本 屬 可 分 想 敍 利 亞 代 表 對 

將 該 案 分 爲 兩 部 再 行 表 决 一 點 不 致 表 示 異 

議。本席未見有反對者。 

如 此 吾 人 當 先 行 表 决 第 一 部 份 。 現 有 

攻 襲 之 一 部 份 其 內 容 如 下 

" 十 八 目 前 N e g e b 境 内 之 情 勢 因 軍 事 

部 署 * 有 流 動 性 致 休 戰 界 線 難 確 定 加 

W 猶 太 居 留 區 之 護 運 隊 問 題 及 多 數 亞 拉 伯 

人之流亡在外不能收割穀物之問堪者而趨钹 

雜 。 在 此 種 情 ％ 下 l u 刻 而 有 效 之 停 止 攻 锼 

乃 恢 復 原 狀 不 可 少 之 條 件 。 " 

理亊會《舉手方式進行表^。 

第十八段之第一部f》《2全體一致通遏 

主 席 吾 人 現 就 斧 十 八 段 之 其 餘 部 份 進 

行 表 决 棻 文 如 下 

"停止攻襲之後允宜依據下列各項再行 

談 判 俾 保 證 該 區 不 再 有 词 樣 戰 事 螢 生 3 Ê 

促&雙方完全遵守休戰規定 

" (甲）雙方俱自戰鬮開始時尙未佔領之 

"(乙）雙方接受中央休戰監督委員會If* 

十二號决議所開有關謹運隊之條件 

"(丙）雙方同意經由聯合國居間或直接 

交 涉 就 N e g e b 境 內 各 項 未 决 問 題 及 聯 國 

觀察員經常派駐該區事舉行談判。" 

理亊會《舉手方式進行表3^。 

第十八段之其餘部份《丸孚梵成通遏 

棄榷者二。 

主席。另一待表决之决議案*有鼴聯合 

國人員之保讓問題。吾人是否已準備進行表 

决^决議案？ 

Mr J M A U K (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圃 

聯 邦 ） 英 聯 王 國 及 屮 國 代 表 十 月 十 四 日 所 

提 之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决 議 案 草 案 中 有 若 干 點 

乃由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及八 

月 十 ; ^ ^ 日 决 議 案 自 然 演 變 而 來 ^ 草 案 之 作 

用 在 將 各 點 具 體 提 出 。 

^决議案之要旨係爲在巴勒斯坦監督休 

戰 之 聯 合 國 職 員 a 取 行 動 自 由 協 助 其 調 査 

有驟破壊休戰之事件並保證其安全等等。該 

案係由上述安全理事會各决議案演化而來 

似無領將各决議之內容作如此具體之表示。 

然 苟 有 此 a i 需 則 菩 人 自 應 將 ^ 間 題 加 i = t 

研究。 

聯â "國巴勒斯坦休戰監督機構之職員 

執 行 職 務 時 鹰 由 當 爭 雙 方 予 W 協 叻 自 無 

疑 問 。 而 聯 合 國 職 員 亦 須 與 雙 方 合 作 

觀瘵員並應牛均分配：&^雙方領士之內俾能 

保 證 休 戰 之 監 親 不 失 公 正 客 觀 之 態 度 。 吾 

人 今 日 計 論 正 行 審 議 之 事 項 時 此 問 題 節 曾 

螢生。 

穌聯代表圃認笃將F列一點增入原提决 

議 案 草 案 之 序 M 内 作 爲 第 五 點 ， 當 有 裨 益 。 

請 讕 解 專 員 注 意 監 督 休 戰 之 聯 合 國 觀 

察 員 應 牛 均 分 配 雙 方 頜 士 之 内 。 " 

蘇聯代表團認爲將此點加入安全理事會 

本 人 當 卽 將 ^ 項 修 正 W 書 面 遞 呈 : 0 主 

席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.N ( 英 聯 王 國 ) 本 

人 W 原 决 議 案 一 提 案 人 之 資 格 甚 願 接 受 蘇 

聯代表建或增列之文句。 

徐 淑 希 先 生 ( 屮 國 ） 中 國 方 接 受 此 議 。 

Mr EBAN ( W 色 列 嗨 時 政 府 ） 本 人 閱 悉 

决議棻草荬第二段內對以色列政府代表未能 

就調赍調解專員遇刺之資任問題所已採之步 

驟 充 分 具 報 一 層 表 示 蹐 切 。 

據 本 人 所 知 該 决 遴 案 草 案 起 草 時 尙 在 

本 人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前 次 會 議 三 六 五 次 會 

就各項已採步驟提具詳細報吿之前。安 

全理事會現巳璲得逮捕嫌疑組織領釉、立付 

法辦之充分情報。因之本人 J S 爲第二段已 

失其異確性。本人不知^正確起見而加 j y 删 

除 是 否 有 礙 ？ 

英聯王國及中g 
事會正式耙,三年第一一六狨C 

—四 



主席 

之一致同畲。現旣無人反*如此修正之决議 

m ^ 案 應 卽 視 爲 一 致 通 ^ 。 

義丼和《^fê" iE之聯合夹《案娌全體一致通 

遏。 

千後一時零五分散會 

第三百六十八次會議 

一九W八年十月十丸Q千後三時在巴^夏幽宮舉 f f 

主席 Mr Juan A.tilio BRAMUGUA (阿根 

廷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國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殺利亞、 

島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i t和國、蘇維埃f i"會 

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―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(S/Agenda 368) 

( ― )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(二）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法蘭西、美 

書長之同文H?會（S/1020及S/1020/ 

\dà 1) 

二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『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 

日法蘭西、美利堅合衆國、英聯王 

國三國政府致祕書長之同文照會 

(S/1020及S/1020/Add 1)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職王國）關; 

安 全 理 事 會 上 次 會 三 六 六 次 會 < â ) 所 提 

兩 個 問 題 本 代 表 颶 對 其 中 第 一 問 題 已 詳 

加 計 鹼 。 ^ 問 題 如 次 

"茲請美國、英聯王國、法蘭西、蘇維埃社 

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四國代表就柏林與德國西 

區間及德國西區與蘇聯佔頜區間之交通、運 

輸 、 資 易 、 最 初 所 加 j y 限 制 之 情 形 此 項 限 

制 之 施 行 細 則 及 目 前 情 W 詳 加 說 明 。 " 

此係所提問題之本文。本人承美、法兩國 

代 表 授 權 聲 明 渠 等 同 意 本 人 所 作 答 覆 。 且 

本 人 發 言 j y 後 渠 等 自 可 再 事 補 充 。 

本人認爲答覆此項問題，最妥善明晰之 

與柏林間自最初 jy迄本年元旦之期間內之交 

通 狀 ^ 約 略 加 《 注 意 。 擬 略 述 公 路 、 鐵 路 、 

水路交=1情形。 

公 蹯 方 面 同 盟 國 乘 客 ， 無 須 經 蘇 聯 軍 

此項車輛祇須持 

—政府簽發之行車 

車 輛 出 入 鮮 遭 

節在 

方無檢 

査 站 之 設 。 僅 在 柏 林 市 內 車 昭 號 數 由 西 方 

有西方三國軍政府中任何 

命 令 I P 爲 已 足 實 際 上 

檢査， 

德 人 旅 行 除 爲 期 & 三 十 日 j y 上 者 須 經 

所 至 各 區 之 軍 政 總 督 核 准 外 僅 須 有 任 何 一 

國軍政府頒螢之許可證。任何軍政府均得頒 

發關;！?^車輔及貨運之公文。德籍旅*在佔頜 

區 交 界 處 由 蘇 聯 當 局 檢 査 有 時 在 公 路 上 由 

鐵蹐旅行辦法比較繁複本席不欲赘言 

W 凟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淸 齄 。 列 車 種 類 繁 多 有 

同 盟 國 客 車 有 時 包 括 當 局 主 辦 或 特 許 之 德 

人 旅 行 列 車 有 德 籍 審 車 間 附 掛 國 際 客 車 

有 同 盟 國 貨 車 有 德 國 貨 車 復 有 混 合 貨 車 。 

去 年 秋 季 四 國 運 输 組 組 長 約 定 每 天 由 兩 線 

自 由 區 開 赴 柏 林 列 車 三 十 一 次 另 一 線 伊 西 

行運輸之用。 

繭 於 火 車 乘 客 及 货 運 往 返 西 方 三 佔 領 

國 各 自 採 用 證 明 文 件 樣 式 四 強 之 間 並 未 商 

定證件樣式。同盟國旅客均持有佔領國中任 

何 一 國 所 發 旅 行 證 及 身 f s ^ 證 關 貨 運 則 須 

由 軍 事 機 蘭 發 給 許 可 遼 西 方 三 佔 頜 國 之 旅 

客及行李往來 J ! F ^fô林與西區之間在蘇聯佔 

領區內不受檢査。此項列車&蘇聯佔領區內 

不許搭客上落或起卸行李。同盟國乘客乘搭 

附掛*^德國民用列車之國際客卓者方持有同 

樣 證 在 蘇 聯 佔 領 區 內 通 常 不 受 檢 査 。 德 

人 乘 搭 同 盟 國 列 車 者 其 旅 行 均 由 軍 政 府 核 

准 限 坐 特 定 車 廂 H É 須 持 有 同 盟 國 之 旅 行 證 

或與公路旅客所持相同之區際（由一區辛他 

區）ji行證。 

由 西 S 至 柏 林 之 車 連 " 同 盟 國 爲 ; ^ 市 

居民所連之伊應品爲最劣，此項伊應品有& 

̶五 



聯 合 國 出 腼 物 綞 售 處 

阿根廷 
Editorial Sudamencaaa S A. 
Alsina 500 
Buenos Aire» 

澳大利ft 
H A Goddard Pty Ltd 
255a George Street 
Sydney, N S W 

比利時 
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

Presses A 
14-22 rue du Persil 
Bruxelles 

玻利維亜 
Libreria Cientifica y Literana 
Avemda 16 de Julio 216 
Casilla 972 
La Paz 

加傘大 
The Ryerson Press 
299 Queen Street West 
Toronto 

智利 
Edmundo Pizarro 
Merced 846 
Santiago 

中國 
上海河南》二一一號 
商務印咨眩 

哥兪比 s 
LibrerCa Latina Ltda. 
Apartado Aâreo 4011 
Bogota 

哥斯大黎加 
Trejos Hermanos 
Apartado 1313 
San José 

古巴 
La Casa Belga 
René de Smedt 
O ReiUy 455 
La Habana 

捷克斯拉夫 
F Topic 
Narodni Tnda 9 
Praha 1 

升麥 
Emar Munksgaard 
NjîJrregade 6 
K0benhavn 

多 W 尼 加 國 
Ltbrerfa Dominicana 
Galle Mercedes No 49 
Apartado 656 
Cmdad Trujillo 

；Ê瓜多 
Munoz Hermanos y Cia 
Nueve de Octubre 703 
Casilla 10-24 
Guayaquil 

埃 & ， 
Libraine ( La Renaissance 

d Egypte 
9 Sh Adly Pasha 
Cairo 

阿比西尼亞 
Agence éthiopienne de publicité 
P O Box 8 
Addis-Âbeba 

芬闞 
Akateeminen Kirĵ akauppa 
2, Keskauskatu 
Helsinki 

法圃 
Editions A Pedone 
13 rue Soufflot 
Pans，Ve 

希臟 
'Eleftheroudabs 

Libraine mtemationale 
Place de la Constuutum 
Athènes 

瓜 地 ] ^ 拉 
José Goubaud 
Goubaud & Cia* Ltda ， bucesor 
5a Av Sur No 6 y 9a. C P 
Guatemala 

海地 
Max Bouchereau 
Libraine *A la Caravelle" 
Boîte Postale l î l - B 
Port-au-Pnncc 

泳島 
Bokaverzlun Sigmsar Eyinund-

sonnar 
Austurstreu 18 
Reykjavik 

Librena intemaaoxial d«t 
Peru, S A 

Casilla 1417 
Lima 

菲 律 贫 * ^ 
D P Pércz Co 
1J2 Riverside 

San Jtian» Kizal 
波闞 

Spoidzieina Wydawmcza 

ford Book & Stationery Co 
idia House 

New Delhi 
伊 朗 

Piadeto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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